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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9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生产经营和企业发展的需要，公司与控股股东辽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辽渔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盘锦辽河油田大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力能源）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预计金

额（万元） 

2018 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船用轻柴油 辽渔集团 405.00 201.56  

采购港口综合服务 辽渔集团 7,700.00 7,364.57  

租赁房屋 辽渔集团 35.00 33.64  

支付水、电、蒸汽

等费用 
辽渔集团 40.00 30.55  

加油过磅费 辽渔集团 6.00 5.29  

采购蒸馏水 辽渔集团 13.00 10.42  



检修救生筏 辽渔集团 155.00 151.75  

采购燃料油 大力能源 25,000.00 27,298.28 燃料油市场价格上涨 

合计  33,354.00 35,096.06  

 

（二）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 年预计

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

务 比 例

（%） 

2018 年实际

发 生 金 额

（万元） 

占同类业

务 比 例

（％）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采购船用轻柴油 辽渔集团 390 50.00 201.56 28.11 

 

采购港口综合服

务 
辽渔集团 8,000 36.20 7,364.57 35.59 

 

租赁房屋 辽渔集团 34 100 33.64 100 

 

支付水、电、蒸

汽等费用 
辽渔集团 35 100 30.55 100 

 

加油过磅费 辽渔集团 6 100 5.29 100 

 

采购蒸馏水 辽渔集团 13 100 10.42 100 

 

检修救生筏 辽渔集团 150 100 151.75 100  

采购燃料油 大力能源 27,612 70 27,298.28 68.83  

合计  36,240  35,096.06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辽渔集团 

公司名称：辽渔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 

法定代表人：据《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委员会》（辽委干发【2018】865号）文

件，因工作原因杨卫新同志不再担任辽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委员和董事长

职务。根据工作需要，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辽

宁国资委”）决定由孙厚昌同志代行辽渔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 

经营范围：国内外海洋水产品捕捞、收购、加工、仓储、销售；国内外海洋

运输服务，船舶租赁，房屋租赁；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工

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和零配件的进出口，按国家规定在海外举办各类企业，固话、

宽带、移动业务代理，企业人员培训，大连沿海普通货物及成品油运输；船货代

理、修造船业务；港区内客货滚装服务，为旅客提供候船和上下船舶设施，柴油、

燃料油仓储、配送、销售；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进出

口；电力、热力供应；污水处理；石油制品及化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成品油仓储、配送、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国际、国内货物装卸、运输、中

转、理货和物流服务；船舶拖带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辽渔集团成立于1945年，前身系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总公司，原为辽宁省水

产局下属全民所有制企业，改组前的注册资本为28,319万元。1995年12月1日，

经辽宁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关于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总公司现代企业制度

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文件批准，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总公司改组为辽宁省大连

海洋渔业集团公司，改组后注册资本为35,815万元。1996年4月17日，辽渔集团

经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后将注册资金增加至4.8亿元。2016年9月，根据辽

宁国资委下发的辽国资产权（2016）71号文《关于无偿划转省属企业股权至社保

基金理事会的通知》规定，将辽渔集团20%的股权无偿划转至辽宁省社保基金理

事会。相关股权划转事项由辽渔集团于2016年9月12日经过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变更核准，同时更名为辽渔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12月，经辽宁国资委《关于

辽渔集团有限公司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处置有关问题的批复》（辽国资产权

[2018]370号），其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亿元，并于2019年2月21日完成营业执

照变更登记。 

2、大力能源 

公司名称：盘锦辽河油田大力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盘锦市兴隆台区新工街石油化工产业园8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闫德显 

经营范围：燃料油（闪点大于61摄氏度）、道路沥青、改性沥青、乳化沥青、

润滑油及基础料、石蜡、渣油、重油、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化工助剂（除

危险化学品）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大力能源系由辽渔集团、盘锦辽河油田大力集团有限公司、盘锦辽河油田辽

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于2013年7月16日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大力能源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其中辽渔集团出资占

注册资本的52%；盘锦辽河油田大力集团有限公司出资占注册资本的48%。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辽渔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一）项之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大力能源系辽渔集团控股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二）项之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辽渔集团和大力能源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



能力。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辽渔集团和大力能源均按约定履行相关协议项下

的交易，未出现违约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向辽渔集团物资公司采购船用 0#轻柴油 

公司向辽渔集团物资公司和烟台市渤海石油有限公司采购 0#轻柴油，用于

船舶辅机发电。公司与辽渔集团物资公司和烟台市渤海石油有限公司分别签订

《供油协议书》，其中对采购价格约定了相同的条款“所供油品价格应低于市场

价”。且均约定协议书如无异议长期有效。实际经营中，公司以独立第三方中国

船舶燃料供应大连公司的报价作为约束上述两家供应商的市场价基准，并根据上

述两家供应商向本公司提供并更新的报价，按照价格孰低的原则进行采购。 

2、向辽渔港务公司采购港口综合服务 

港口综合服务主要包括提供船舶靠泊（包括泊位及航道、船舶通讯及调度、

系解缆、组织旅客及车辆进出港等）、票务代理、供水等。上述港口服务的收费

项目及标准一部分通过公司与烟台港客运总公司、辽渔港务公司签订的港口代理

协议约定，另一部分按照港口的统一收费标准执行。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起，公

司在辽渔集团的码头不再由辽渔港务公司进行港口代理售票，改由公司向辽渔集

团租赁售票场所进行独立售票，且公司在大连方向的所有售票点均改用公司独立

售票系统，船票款直接存入公司独立银行账户。根据上述变化，公司和辽渔港务

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6 日重新签订了关于港口服务的《协议书》，对港口服务内

容、收费标准及结算方式进行了相应修改。2011 年 12 月 10 日，根据财政部、

交通部《关于免征客滚运输港口建设费的通知》，公司和辽渔港务公司签订《补

充协议》，对车代理费比例进行调整，自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公司向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和辽渔港务公司支付的费用项目及收费标准如

下： 

收费项目 辽渔集团大连湾新港港务公司 烟台港股份有限公司 

由双方协议约定的收费项目： 



客代理费 旅客船票票款 6% 旅客船票票款的 7% 

车代理费 客滚车辆船票票款的 17.4% 

货滚车辆船票票款的 15% 

客滚车辆船票票款的 20% 

货滚车辆船票票款的 15% 

软票费  每张车/客票 1 元 

按港口统一收费标准执行的收费项目： 

水费 9 元/吨 9.5 元/吨 

拖轮费 按港口统一收费标准执行 按港口统一收费标准执行 

注：根据公司与港口方的约定，港口方就旅客、车辆运输业务向公司收取的

费用采用包干制，分别收取客代理费、车代理费，不具体区分费用项目。 

3、向辽渔集团租赁港口房屋并支付水、电、蒸汽费用 

（1）公司向辽渔集团租赁位于大连湾新港码头的一处房屋，用于大连经营

部的办公场所，房屋租金 16.93 万元/年，水、电及其他费用按实际发生额支付。 

（2）由于公司船舶数量增加，经营规模扩大，原洗衣房已不能满足公司的

经营需要，因此公司租赁辽渔集团厂区内一处建筑面积为 506 平方米的房屋，用

作公司的洗衣房，房屋年租金为 16.18 万元，水、电、暖、汽及其他费用按实际

发生额支付。 

（3）本公司向辽渔集团租赁港口房屋用作独立售票场所，建筑面积为 62.40

平方米，房屋年租金为 2.21 万元，水、电等费用由公司按实际发生额支付。 

4、向大力能源采购燃料油 

为了实现公司在客滚运输领域的一体化运作，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

2016 年 8 月公司设立了控股子公司大连渤海轮渡燃油有限公司，负责公司船舶

燃油采购供应业务。大连渤海轮渡燃油公司通过向多家供应商公开询比价的方式，

向大力能源采购燃料油，按照质量优先、价格孰低的原则进行采购。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1、采购轻柴油 

由于辽渔集团物资公司能够满足公司船舶加油的特殊要求（包括全天 24 小

时提供加油服务、船舶停靠位置受限时使用专用船舶加油等），且该公司经营地

点位于船舶所停靠的大连湾新港码头，提供加油服务非常便利，因此本公司把辽

渔集团物资公司作为船用轻柴油的供应商之一。该项关联交易的金额主要取决于

本公司所需船用轻柴油的总量以及两家供应商的报价对比情况。 

     2、向辽渔港务公司采购港口综合服务 

由于大连湾新港码头距离高速公路（沈大高速）较近，车辆驶入不需要经过拥堵

市区，在车辆（特别是大型车辆）运输业务上更受客户欢迎。同时为满足旅客多

为去往市区的需要，本公司开通了码头至市中心繁华地段的送站车，因此虽然大

连湾新港码头距离市区较远，但对旅客运输并不会形成太大影响。因此，本公司

在成立之初即选择将烟台—大连航线船舶停靠在大连湾新港码头并由其提供相

应港口服务，当时辽渔集团与本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关联关系（辽渔集团于 2005

年成为本公司母公司），该等交易系因业务发展的正常需要而产生。 

3、租赁房屋 

在公司使用独立售票系统之前，辽渔集团在位于客运站内的售票室售票。该

售票场所位于客运站内，与候船大厅、旅客安检设施、车辆安检通道相邻，旅客

购票后可直接通过安检进入候船大厅，车辆安检后就近购票，方便旅客、车辆的

购票、安检和候船，有利于更好的组织客货资源。2010 年 9 月 1 日起，本公司

在大连方向全面改用公司独立售票系统独立售票，本公司租用该售票室售票，节

省了装修及搬迁等费用，同时公司租赁的洗衣房和办公场所均在辽渔集团大连湾

新港码头，方便船用床品的洗涤、有利于陆地人员和船舶的协调管理。 

4、采购燃料油 

公司船用燃料油是公司最大成本项目，发生额约占总成本的 38%，预计年耗

用燃料油将达到 9 万吨，每年耗用量非常巨大；通过询比价的方式，按照质量优

先、价格孰低的原则进行采购，有利于降低公司的经营成本。 



（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及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公司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确保关

联交易价格公允，并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本公司《公司

章程》等制度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

成不利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或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本公司在关联方码头停泊行为在关联关系产生之前即已存在，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系因业务发展的正常需要而产生，与烟台方向停泊的码头所有人烟台港集

团相比，本公司与辽渔集团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存在大的差异，而且在结算方式、

运营模式等方面，均较与烟台港更为独立（烟台方向为港口方代理结算售票款）。

本公司选择辽渔集团所属码头停靠，完全是基于市场需求做出的正常选择，并不

存在对关联方的重大依赖，本公司完全具有按照市场需求合理调整停泊码头的能

力。 

（三）关联交易对公司是否系重大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公司与关联方

发生的交易金额总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需要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9 日 

 


